
 
 

申請條款 

 

1.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 及、「八達通持有人」的定義 

 就八達通自動增值協議（「自動增值協議」）及此申請表而言:- 「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即指此申請

表所指的信用卡賬戶，或不時由申請人於本申請表內選用之金融機構通知八達通卡有限公司(「本

公司」)的其他信用卡賬戶。「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即指此申請表內自動增值服務賬戶的持

有人。「八達通持有人」即指八達通使用者，而其可能是自動增值服務賬戶持有人，或將其八達通

連繫到其家人或朋友名下之自動增值服務賬戶之人士。 

 

2. 申請資格 

 如閣下年滿 18 歲，並持有由已參與「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的金融機構發出的港幣信用卡，閣下

(「申請人」)可為自己現持有的八達通(最多三張)申請自動增值服務，但須分別透過不同的金融機構

辦理。申請人所有的自動增值費用，將會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扣除。 

 

3. 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甲) 申請人須於此申請表內填上其現持有的八達通的 8 或 9 位之號碼，並填妥此申請表。申請一

經接納後，有關之八達通將以申請人之名登記並與自動增值服務賬戶連繫。申請人將獲專函

通知其申請已獲成功批核。若八達通自動增值功能尚未啟動，申請人須前往指定地點啟動自

動增值功能。若申請人是首次申請或曾取消八達通自動增值服務，申請人須前往指定地點啟

動或重新啟動自動增值功能。 

(乙) 所有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除該八達通所登記之持有人外，均不得轉讓予他人或借給

他人使用。 

(丙) 如申請人持有有學生身份記錄之個人八達通，申請人可用本申請表申請自動增值服務。 

(丁) 本公司(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保留全權及絕對決定權拒絕任何自動增值服務的申請。 

 

4. 費用 

 (甲) 首次申請自動增值服務的申請人，可獲豁免申請費用。然而，若憑已經或曾經啟動自動增值

  功能的八達通申請，本公司則會視是次申請為轉換金融機構或重新啟動自動增值功能，而收

  取 HK$20 不可退還手續費。有關費用，將於自動增值服務賬戶內扣除。 

 (乙) 若申請人正在使用附有自動增值功能的八達通，而欲為第二或第三張從未曾啟動自動增值功

  能的八達通申請自動增值服務，本公司則會豁免收取申請費用。 

 (丙) 閣下同意為此申請向本公司繳付有關申請自動增值服務的任何費用。 

 

5. 八達通發卡條款及自動增值協議 

 使用八達通及自動增值服務必須接受由八達通卡有限公司不時公佈的八達通發卡條款(「發卡條

款」)、「自動增值協議」及本申請條款(「本條款」)所約束。若「發卡條款」、「自動增值協議」

及本條款之間有任何不相符之處，則以「發卡條款」及「自動增值協議」為準。申請人如遞交本申

請表，即表示其同意遵守「發卡條款」、「自動增值協議」及本條款和受其約束。「自動增值協

議」及「發卡條款」的本文可於八達通卡有限公司網頁 www.octopus.com.hk 下載。 



 

6. 遺失八達通 

 閣下同意如遺失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應即時致電八達通報失熱線 2266 2266 向八達通卡有

限公司報失。如申請人附有自動增值功能之八達通已經報失，此項八達通報失服務將保障自動增值

賬戶持有人及／或該八達通持有人的八達通在成功報失後 3 小時的餘額，以及任何透過自動增值服

務所增值金額的損失。 

 

7. 個人資料 

 如欲申請自動增值服務，申請人必須向本公司提供其個人資料。若申請人未能根據本申請表提供所

需的個人資料，本公司將無法向其提供自動增值服務。申請人授權所選定的金融機構向本公司透露

其在本申請遞交的個人資料及其他的個人資料包括但不限於選定的金融機構內可能擁有的聯絡資料

作為處理本申請、日後自動增值服務之運作。申請人如遞交本申請表，即表示已細閱、明白及同意

自動增值協議條款第 33 至 40 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知。 

 

8. 免責聲明 

 基於互聯網的性質，使用互聯網時作的通訊及傳輸可能會有延誤、截取、干擾、變更或失誤。於互

聯網上傳遞之訊息不保證絕對保密。申請人如透過互聯網向八達通卡有限公司遞交本申請表而有任

何延誤、截取、干擾、變更或失誤，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對此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概不負責。八達通卡

有限公司亦對使用此網站而引致或與之相關的任何直接、間接、特別或連帶之損失，概不負責。 

 

9. 英文本為準 

 本條款的中文譯本只供參考。若英文本與中文譯本之間有任何歧義，則以英文本為準。 

 


